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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委托，我公司
定于2017年4月10日上午8时至下午16时（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
资产处置平台公开拍卖永康市利博尔电器有限公司债权，如相关当
事人对本次拍卖标的有异议，须于本次拍卖实施前5日向委托方提
出书面异议。

一、拍卖标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永康市利博尔电器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债
权本金人民币20958927.09元，利息人民币1146951.60元，合计人民
币22105878.69元（截止至2015年10月21日）。具体以转让时实际
情况为准。

本次拍卖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二、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有意竞买者请向本公司或委托方咨询

并约期查看相关文件资料（看样地点：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
广场五楼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本场拍
卖为本公司在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线上拍卖，竞买人须登陆淘宝资产
处置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com/）报名参拍并交纳100
万元竞买保证金，具体保证金交付流程可以联系淘宝客服，客服电
话：400-822-2870。

三、下列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
及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2）与参与
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具体详见淘宝资产处置平台就该债权的相关挂网文件。上述
主体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的，后果自负。

四、报名及拍卖地点：
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
路径：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拍

卖行—浙江（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浙拍行（拍卖标的）
五、拍卖公司地点：杭州市文三路345号晶信大楼八楼
六、拍卖公司联系电话：0571-86108026、13357192831 张
委托方联系电话：0571-86556763严
工商监督电话：0571-86224204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日

拍卖公告

杭州聚智才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杭州市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强制执行

催告书（上人社监强催字[2017]第0005号）。该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如下：你（单位）因拖欠
工资一案, 本机关于2016年7月15日向你（单位）直接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上人社监处字〔2016〕第0003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未履行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支付侯永军等39人
工资叁拾贰万捌仟陆佰贰拾柒圆叁角贰分（￥328627.32元），并按照应付金额50%标准计算
加付赔偿金，合计支付肆拾玖万贰仟玖佰肆拾圆玖角捌分（￥492940.98）。逾期仍未履行义
务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公告送达。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六条之规定，你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杭州市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人: 郑士奇 联系电话:87816941 地址:缸儿巷15号
执法人员（执法证号）：郑士奇（01012915060003）、刘开宏（01012914010013）

杭州市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4月1日

杭州市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孙伟强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孙伟强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日期为2016年12月9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孙伟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孙伟强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孙伟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孙伟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孙伟强联系电话：1360574081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孙伟强
2017年4月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0月1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孙伟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市凯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0月12日）

借款合同编号

304150053 304150053001

本金

13,348,799.84

13,890,361.83

欠息

541,561.99

担保人

许为明、郑春叶;宁波明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宁波明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宁波明日控股有限公司;宁海县华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明日龙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宁波明日宏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舟山市霁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7年4月1日

（2016）浙0327民初8470号
郑贵斌：本院受理原告刘国坚诉被告郑贵斌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327民初84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11122号

李茂：本院对原告金开庭诉被告李茂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27民初111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2587号

金微华：本院受理原告莫小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28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金微华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莫小妹借款本
金人民币2万元及利息损失（从2016年11月7日起按
年利3%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950元，由被告金微华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7日内交纳。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6950号

吴国建：本院受理原告鲍承光诉被告吴国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6民初695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国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偿还原告鲍承光借款24000元及利息（从2016
年6月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鲍承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2元，由鲍承
光负担60元，吴国建负担412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6951号

何康康：本院受理原告鲍承光诉被告何康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6民初695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何康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偿还原告鲍承光借款36000元及利息（从2016
年9月1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鲍承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0元，由鲍承
光负担59元，何康康负担731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6954号

樊春雷：本院受理原告鲍承光诉被告樊春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6民初695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樊春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鲍承光借款48000元及利息（按月利
率2%，从2016年5月14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1144元，由樊春雷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6955号

骆忠民、丁惠君：本院受理原告鲍承光诉被告骆
忠民、丁惠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26民初69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骆
忠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原告鲍承光借
款60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7月8日起按月利率2%
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二、被告丁惠君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丁惠君在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骆忠民追偿；三、驳回原告鲍承光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480元，由鲍承光负担62元，骆忠民、丁惠君负担
1418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6953号

吴忠尉：本院受理原告鲍承光诉被告吴忠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6民初695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忠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偿还原告鲍承光借款36000元及利息（从2016
年7月3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鲍承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8元，由鲍承
光负担51元，吴忠尉负担757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199号

浙江省杭州市武林广场东侧5楼中国电信集团公
司浙江网络资产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阳县水头镇
三桥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浙江网
络资产分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
水头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5455号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茨湾56号孔双龙：
本院受理原告温正群与被告孔双龙民间借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326民初545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限被告孔双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温正群借款24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从
2016年6月21日起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二、驳
回原告温正群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
孔双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述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徐志强、连宝丹：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志强、连宝丹、方志春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82民初8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侯光富：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侯光富、方志春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8581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华国平、谢乐平、华彦钦：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82民初116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046号

高丹云：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乐清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7年7月12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946号

高丽萍、王佐友：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6946
号民事裁定书，向王佐友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540号

黄献东：原告乐清市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9540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602号

姚供湖（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6112265615）、
陶岩燕（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6403145621）、胡成
忠（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6904054517）：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
姚供湖、陶岩燕、胡成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860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701号

倪锡法（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012075210）：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与被告倪锡法、施希懿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870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553号

张克庆（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408035119）：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与被告张克庆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955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
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562号

薛功珠（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6709075419）：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与被告薛功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9562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629号

范明远、刘春雯：本院受理原告福建海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被告范明
远、刘春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7月6日
10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81号

钱炳宇、钱大洲：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吴海桑、何娇娇、钱炳宇、钱
大洲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7月5日10时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29号

郑献微：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郑献微、郑献武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7月5日8时
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30号

郑献微：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郑献微、郑献武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7
月5日9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86号

吴小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
市支行诉被告吴小武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7月6日9
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82号

郑祥秀：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
市支行诉被告郑祥秀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7月6日

10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85号

陈金敏、胡乐芳、陈小敏、陈金平、乐清市亚泰仪器
仪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陈金敏、胡乐芳、陈小敏、陈金平、
胡经泉、徐也愚、乐清市亚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出庭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7月6日10
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86号

林伟业、吴建素、林晓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被告林伟业、
吴建素、林晓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7月6
日9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84号

吴乐伦、黄世雄：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诉被告吴乐伦、黄世
雄、吴志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7月6日9
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2296号

陈杲、吴敏、陈建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城支行诉被告陈杲、吴
敏、陈建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产
保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 年7月6日14时30分在
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277号

胡宝林、王小兰、蒋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与被告胡宝林、王小兰、
蒋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927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
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56号

汤泽茂、陈通道：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城支行诉被告汤泽茂、金孝
飞、陈通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7月5日
16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